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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立建德國中『中輟學生通報追蹤輔導暨復學輔導』計畫 

                                    100年 1月 20日校務會議通過 

                                                                                 104年 1月 27日校務會議修正 

一、依據：  

（一）教育部 91年 12月 9日修訂台(八八)參字第 88031335號頒「國民中小學中  

     途輟學學生通報及復學輔導辦法」。 

（二）95年 11月 17日基府教特參字第 0950135490號函頒「基隆市國民中小學 

 

  中途輟學學生防治輔導實施計畫」。 
 
（三）102年 12月 10日基府教特貳字第 1020190326號函修正「基隆市國民 
 
     中小學中途輟學學生防治輔導實施計畫」。 

 （四）基隆市國民中小學中途輟學學生復學安置輔導暨成績評量實施原則  

二、目的：  

（一）整合社會資源，掌握中輟學生流向，落實通報協尋暨復學輔導工作。 

（二）貫徹「零拒絕」之理想，協助中輟生順利返校就讀，完成國民教育。 

（三）加強行為偏差或學習意願低落學生之生活學習、課業輔導、休閒輔導及法

治教育，以涵養其良好品德，增進社會適應能力。 

（四）提供多元化課程，實施生涯輔導，建立其生活目標，預防復學後再中輟。 

三、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主辦單位: 基隆市政府教育處 

 （三）承辦單位：本校輔導室 

 （四）協辦單位：學校家長會、市府社會處、警察局、民政局、強迫入學委員會、 

       各社會福利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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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執行要項： 

(一)通報  

１、本校依教育部「國民中小學輟學學生通報管理系統網路版本」直接上網通報，

以達成中輟通報之及時性與正確性。  

２、本校依「基隆市國民中小學中途輟學學生通報及復學輔導處理流程」規定辦

理。  

３、學期開學未到校註冊達三日以上或新生依報到名冊三日未報到者，確定屬中

輟時，註冊組應主動通報轄區強迫入學委員會。  

４、轉出學生辦理轉學後，註冊組應將轉學申請書影印寄送轉入學校，學生應於

三日內前往轉入學校報到，逾時未報到者，由轉出學校註冊組上網通報。  

５、未經請假無故未上學三日以上者，由生教組會知教務處、輔導室，由輔導組

上網通報之。  

６、導師在通報前後應實施家訪、電訪或其他方式協尋，並記載個案輔導紀錄。  

（二）協尋追蹤  

１、 學務處應就該中輟生(含新生、轉學生、在籍生)之「中輟原因」繼導師後，

繼續查訪、協尋、追蹤。  

２、 輔導處宜針對中輟生，隨時收集個案資訊，訂定尋回策略並執行，直到尋獲

返校為止。 

３、 對於去向不明學生，生教組應速函知警察局協尋，並隨時與轄區警察保持聯

繫。 

４、 結合學校家長會、市府社會局、警察局、民政局、家庭扶助中心協助家訪，

並透過內政部警政署與教育部之中輟通報系統協尋追蹤中輟生，以增進時效

及提高尋獲比例。 

（三）尋獲通報 

１、透過中輟通報系統通報協尋之中輟生，一經尋獲，無論復學與否，須再經原

通報流程上網通報，並知會輔導處。 

２、依「基隆市國民中小學中輟生通報及復學輔導流程」規定辦理。  

 （四）復學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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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成立「中輟生復學輔導鑑定、安置、輔導小組」，擬定中輟生復學輔導計劃，

及相關具體措施。 

２、對復學之中輟生召開「個案輔導會議」，依個案需要擬定輔導計畫，及相關具

體學習策略與方案，並建檔記錄。  

３、設計多元彈性課程，積極輔導中輟復學生依志願返回原班或安置於適當之班

級，或參加資源班，以適應學生個人需求與發展，增進學習興趣。 

４、配合學校認輔制度，列為優先認輔對象，由專任輔導老師或認輔教師進行個

別及團體輔導，加以紀錄，並追蹤檢討輔導成效。  

５、進行親師懇談，和家長保持密切聯繫。 

６、協助經依法院裁定、具反社會行為或家庭功能不彰等需特別安置之中輟復學

生，轉介至基隆市中山高中大德分部慈暉班；或其他社福中心、民間社福單

位安置輔導，以提供社會資源協助重建家庭功能，期導引正常生活而適應學

校的學習。  

（五）利用訓輔會報、校務會議及親職活動，進行全校教師及社區宣導工作，做

好中途輟學學生之預防輔導、通報、協尋及復學輔導等工作。  

（六）整合社區資源建立學校輔導網絡，增進學校輔導效能。  

五、績效與獎懲﹕ 

辦理通報及中途輟學學生復學輔導事宜有績效之相關人員，予以公開表揚獎

勵。  

六、本計畫提交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未盡事宜修訂亦同。 

 


